
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需求一览表

包号 名称 数量

01

微型质谱定量分析系统 2套

微型现场质谱分析系统 2套

小型质谱仪组装部件 4套

二．技术规格

1．用途

通过对质谱仪的学习提升学生物理、化学、生物等多学科交叉的能力，

培养学生更强的动手能力；通过对固体、液体、粉末或生物检材及表面沾染

等样品（血液、尿液、唾液、毛发、食品中）检测的搭建过程能更好地引导

学生学习仪器相关的知识。

2．工作条件

2.1 环境要求：温度 15~35℃，环境湿度≤75%，环境中无强电磁场干扰。

2.2 电力要求：供电电源：100~240VAC，50/60 Hz；

2.3 场地要求：预留出对应空间，确认仪器平稳地放置于牢固的水平台面

上，保证仪器背面和侧面与墙壁等遮挡面至少相隔 30 cm；

2.4 存放环境：干燥，阴凉处，温度范围-10~50℃。

3．配置要求

3.1 仪器主机

3.2 电源适配器

3.3 配件（含防尘塞、进样前管*1、导电橡胶管*2）

3.4 仪器操作手册

3.5 产品合格证书



3.6 工作站软件（PC端）

3.7 软件操作说明书（电子版）

4．技术要求

▲4.1质量分析器：线性离子阱(可做多级质谱MSn, n≥3);

★4.2 检测方法：原位检测法;

■4.3 电离模式：正、负离子模式;

▲4.4 质谱接口：非连续大气压接口（需提供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4.5 质量分辨率（FWHM）：≤0.5Da;

■4.6 扫描速度：20000 Da/s;

▲4.7 质量范围：优于 50~1000 Da;

■4.8 灵敏度（维拉帕米 LOD）：0.1ng/mL;

■4.9 真空系统：涡轮分子泵 + 涡旋泵（无外置泵）;

■4.10稳定时间：5min;

■4.11气体要求：无需外置气源;

▲4.12电池：内置可充电电池（连续进样工作时间≥2小时）；为保证使

用及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电池应满足 IATA第 63版 DGR手册包装说明

967Ⅰ节要求及符合 JT/T 617-2018《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包装指南

P903的要求（提供具有 CNAS认证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证明）

▲4.13试剂盒可选项：微管纸喷雾试剂盒、直接采样纸喷雾试剂盒和纳喷

试剂盒;

▲4.14功能：根据环境变化实时校准以及实时故障诊断功能（需提供证明

材料，加盖公章）;

▲4.15整机质量：≤12KG

■4.16最大功率：≤100W

■4.17仪器尺寸：为便于现场使用，全部仪器（包括但不限于样品引入系

统、机械泵、控制系统等非一体化设备）整机长宽高不超过

40cm×30cm×20cm。(提供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4.18软件功能：仪器可实时显示通讯状态、真空状态、储存状态、环境

温度、环境湿度。可按工作需求切换中英文显示、按照环境光线亮度调整



屏幕主题，保护操作人员视力。（提供仪器显示图片，加盖公章）

■4.19自动识别：仪器可自动识别检测试剂盒与校准试剂盒，整个过程无

需人为干预

■4.20数据接口：仪器支持无线连接专用质谱分析软件。可远程操作，实

现进样、检测、数据分析等自定义控制。

■4.21采样方法：原位电离直接采样及痕量擦拭采样。

■4.22串联质谱分析能力：仪器可实现四级以上的串级质谱分析

5. 兼容性与后续成本

如涉及后续采购需考虑兼容性的，综合考虑全生命周期，是否有必要耗材或

配件费用、使用期间能源费、废弃处置费等。

三．商务要求

1．交付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15 天内。

交货地点：北京清华大学指定地点

2．验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由采购人、供货方或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

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共同开箱验收，验收时发现短缺、破

损，采购人有权要求供货方或中标人负责更换。

(2) 验收完毕由采购人代表及供货方或中标人代表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如供

货方或中标人届时不指派人员参与，则验收结果应以采购人的验收报告

为最终验收结果。

(3)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

文件所要求的指标）。验收时如发现中标人在投标时存在虚假指标响应情

况，采购人将取消合同并依法追究中标人的责任，中标人必须承担由此

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



3．售后服务

（1）合同货物整体质量保证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 12 个月。如果对合同货物

中关键部件的质量保证期有特殊要求的，双方可以在补充条款中约定。

（2）免费提供原厂技术人员对采购人的操作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资料。培

训时间不少于 5 天。

（3）供货方应为质量保证期服务配备充足的技术人员、工具和备件并保证

提供的联系方式畅通。供货方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 24小时内作出响应，如需

供货方到合同货物现场，供货方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 48小时内到达，并在到

达后 7日内解决合同货物的故障（重大故障除外）。如果供货方未在上述时间内

作出响应，则采购人有权自行或委托他人解决相关问题或查找和解决合同货物的

故障，供货方应承担由此发生的全部费用。

（4）供货方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对设备进行定期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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